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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解脫道的正行，在契經中是以「厭（離）、離欲、滅、解脫」為其主

體的。然而從經論中一再的宣說先以如實知、如實見，爾後才能行於正行

的次序來說，從知而行而證的修行層次，為佛法解脫道的必然次第。如此，

「慧」也就是般若，在解脫道中是先導、前行，也可說是主體，有其絕對

的必要性。所以契經才說：「此五根，一切皆為慧根所攝受。譬如堂閣眾

材，棟為其首，皆依於棟，以攝持故。」1「我不說一法不知不識，而得究

竟苦邊。」2可見修行中最重要的，是要具足如實智。「如實」，也就是所

觀察的對象是真、是實、是諦、是如的。由此，如實智的獲得，即應是於

諸法真實事理作一剔透的觀察。 

印順導師在其著作中，曾論證說阿毘達論者對於諸法的實相考察，最

主要的思惟是：「以自相、共相、攝、相應、因緣五種的論門，來觀察一

切法，繼而能開展為法相善巧的阿毘達磨論」3。所以此等觀察的主要論題，

對於法相──諸法的相狀、義相與體相的了解，是極善巧的方便。五類的

分別觀察在經論中總略的可稱為「真實作意」4，與修定的「勝解作意」而

相對稱。 

此中，本文即是以這五類中的「自相分別」（或名「自相作意」、「自

相思惟」、「自相觀」）及「攝分別」為所要說明的對象。於中，將試著

論述此二論門在對於一切法處理論究時，而與說一切有部學說的開展有何

關連。論說的基點雖以印順導師的觀點為主，然因礙於筆者能力有限，故

所引證導師的內容但以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及《性空

學探源》二書為主，如不足處則再另擬相關經論做補充說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雜阿含經》卷 26（大正 2，183b20～23）。 
2 《雜阿含經》卷 8（大正 2，55b7～8）。 
3 參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38～40。 
4 「真實作意者，謂以自相、共相，及真如相，如理思惟諸法作意。」《瑜伽師地論》

卷 11（大正 30，332c23～2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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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相分別的影響 

說一切有部的論師將解脫道中止觀的修習，以「勝解、自相、共相」

三種作意來詮說一切。勝解作意攝的，是定法修習中的思惟，其內容是：

「不淨觀、持息念、無量、解脫、勝處、遍處等。」5因此等作意有能增益

所緣相的作用，故習稱為假想觀。然而若思惟諸法的「變礙相（色），領

納相（受），取像相（想），造作相（行），了別相（識），堅相（地），

濕相（水），煖相（火），動相（風）」；以及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等的

十六行相」6──以如是等的角度分別的去觀察諸法，則是屬於如理思惟的

真實作意。由以上論師們述說三種作意的內容可以得知，一一法的特相分

別即是屬於自相作意的思惟。因此所謂自相分別與共相分別的差異即是在

於： 

分別一物相者，是分別自相；分別多物相者，是分別共相。復次，

分別一一蘊等者，是分別自相；分別二蘊、三蘊等者，是分別共相。…

復次，十六行相所不攝慧，多分別自相；十六行相所攝慧，唯分別

共相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42（大正 27，217a13～19） 

第一說，可說是二者最根本的定義。唯屬於某一法的單一特相，是自

相；而通於多法的相，則是共相。即所謂說：「自相者不共，即此非餘。…

共相者，共此及餘。」7然而自相與共相，本是相對的安立而有所差別，因

此約觀待的不同即可言： 

且地大種，亦名自相亦名共相。名自相者，對三大種；名共相者，

一切地界皆堅相故。大種造色合成色蘊，如是色蘊亦名自相亦名共

相。名自相者，對餘四蘊；名共相者，諸色皆有變礙相故。即五取

蘊合成苦諦，如是苦諦亦名自相亦名共相。名自相者，對餘三諦；

名共相者，諸蘊皆有逼迫相故。思惟如是共逼迫相，即是思惟苦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1（大正 27，53a17～19）。 
6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1（大正 27，53a）。 
7 《雜阿毘曇心論》卷 1（大正 28，870c8～9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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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、空、非我相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78（大正 27，405b8～16） 

不過若約第二說去看：「變礙」（舉蘊法門為例）是屬於有色之法的

相，因此是色蘊一物的特相；反之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等四蘊，因非有對法

8，又皆是有所緣之法9等之原故，所以其共相是無色（名）法。可是色蘊又

可分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無表等十一種10；色中

又有青、黃、赤、白等二十差別11，如依此而再論下去，那青等一一其小無

內的極微12才是自相，色蘊即成為共相了。即因如此，論中在分別五識是否

能緣共相時才說：「自相有二種：一、事自相，二、處自相。若依事自相

說者，五識身亦緣共相；若依處自相說，則五識唯緣自相」13。以一一極微

為自相，這就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38 所說：「諸法自性，即是諸法自相」

14，也就達到一一法的自性即是自相；自相分別與自性分別是一致的了。 

然約第一說，自相分別是對一一法的體性作觀察；共相分別，是通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「問：有對、無對是何義耶？答：諸極微積聚是有對義，…諸可分析是有對義，…

諸可積集是有對義，…諸有障礙是有對義，…諸有形質是有對義，…若能容受及能

障礙是有對義，…脅尊者言：若可分析則可積集，若可積集則有障礙，若有障礙則

有形質，若有形質則能容受及能障礙，若能容受及能障礙是有對義。…尊者世友作

如是說：有細分相、有障礙相是有對相。…大德說曰：若能容受及能障礙相是有對

相。…尊者妙音作如是說：若可施設極微積聚性，顯色長短性，隨生音響性者是有

對相。…尊者覺天作如是說：能據處所，展轉相礙是有對相；與此相違是無對相。」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76（大正 27，391a22～b16）。 
9 「有所緣法云何？謂一切心、心所法。無所緣法云何？謂色、無為、心不相應行。」

《品類足論》卷 6（大正 26，715c26～27）。 
10 「色蘊者何？頌曰：色者唯五根，五境及無表。論曰：言五根者，所謂眼、耳、鼻、

舌、身根；言五境者，即是眼等五根境界，所謂色、聲、香、味、所觸；及無表者，

謂無表色。」《俱舍論》卷 1（大正 29，2b6～10）。 
11 「色處有二十種，謂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長、短、方、圓、高、下、正、不正、雲、

煙、塵、霧、影、光、明、闇。」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23（大正 27，64a5～6）。 
12 「有為法有三分齊，謂：時、色、名。時之極少，謂一剎那；色之極少，謂一極微；

名之極少，謂依一字。」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6（大正 27，701a27～29） 
13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（大正 27，65a13～15）。 
14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38（大正 27，196c25～2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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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法的種種分類，將此綜合起來而對一切法加以論究的分別。這二類的分

別：一一法體性的分別與種種類法門的分別，是阿毘達磨論者對於諸法（相）

最先觀察的。依導師的考察，論典中所說的自相分別，本是佛所說的一一

法門，也就是蘊、處、界、諦、根等。依於一法門（如：所知法、所識法

等）、二法門（如：有色法無色法，有見無見法等）、三法門（如：善不

善無記法，學無學非學非無學法等）種種論門而作分類與解說15，使其內容

明確精審，以期了解及確定其體性，這一方式稱為「論分別」的自相分別。

共相分別，則是約這通於一切法的二、三法門，去分別一切。如說「幾是

色？幾是無色？」「幾有見？幾無見？」等，以「問」的方式來考察蘊等

諸法，名為「問分」──「論門分別」。不過，這一原始意義，經於自性

攝自性的「攝」分別之論究下，而使此義模糊了。 

「自相」作意，依上文得知是以「分別此法與所餘法有差別義」16的作

意方式思惟，而對具體的事實（有情）而作嚴密辨析觀察。在覺慧的如此

作用下，能觀見有情內在的單一本質，故能對世間、身心等一切現象理解

為：「複雜的綜合體」。不過每一法，如從時間、空間、性質等不同去分

別，則能重重分別出無限多的法自性。如意識，可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

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善、惡、無記等的不同。無記中又可分有覆無記與

無覆無記二類，色界中也別出初、中間、二、三、四禪等五類的不一。所

以同樣是一意識，是可分為眾多的部類的。而「攝」分別，即是將「凡體

性相同的，彼此相攝，否則不相攝。這一論門，或以一法對一法，或以一

法對多法，或以一類對一類，或以一類對多類，互論攝或不攝。經此相攝

不相攝的論究，彼此間的同異，就非常明確了。」17故「攝」門的最大功業，

即是將異名而實同的法整理為一。對於一切法自性的論究，有者重要的貢

獻。如「簡擇」為性的慧，依於不同的時、空、作用──活動中，有慧根、

慧力、擇法覺支，或眼、智、明、覺等的不同相貌現起18，可是經於勝義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參《品類足論》〈辯攝等品〉，或《舍利佛阿毘曇論》「非問分」之〈界品〉。 
16 《顯宗論》卷 30（大正 29，920a1）。 
17 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190。 
18 「擇，重擇，究竟擇，擇法，思惟，覺，了達自相他相共相，思，持，辯，進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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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攝自性的論究下，故可將此等化繁為簡而終歸於一。19這樣的分別，導師

說即朝著二個方向而發展：一、假實，二、理事。 

假實分別，如上所說：色蘊對五蘊而言是屬自相，然約青等一一極微

來說則又是青等的共相。這樣的二類層層分析，對於具體的存在──世間

與有情身心的一切即能分別出種種不同層次相對的法。能繼續分析的，則

是和合的，故是假（施設）的；分析到不能再分析的，則是實有的，具有

自性的。如有部論師在述說「有」的主張時說： 

然諸有者，有說二種：一、實物有，謂蘊界等。二、施設有，謂男

女等。…有說五種：一、名有，謂龜毛兔角空花鬘等。二、實有，

謂一切法各住自性。三、假有，謂瓶衣車乘軍林舍等。四、和合有，

謂於諸蘊和合施設補特伽羅。五、相待有，謂此彼岸長短事等。《大

毘婆沙論》卷 9（大正 27，42a24～b4） 

說一切有部本著「相續和合」的必是假有的原理下論及一切法，經於

覺慧的分析，從有為的複合體中探得一一法的究竟本質（自性），這即是

自相的分別（不通餘法故），也是論師們對世俗與勝義二者的差別所下的

定義。20 

假的，是和合有的，故可分析。所以含有的樣相與作用，依論師的見

解只能說是世俗上名言安立，實際（勝義）上是不能說有體，說有用的。

不能再分析的──安住於自相（性）的，這才是真實的法，才能於這實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慧，智見，解脫，方便，術，焰，光，明，照，炬，慧眼，慧力，擇法，正覺，不

薄，是名慧根。」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卷 5（大正 28，560c28～561a2）。 

「此中眼者，謂法智忍；智者，謂諸法智；明者，謂諸類智忍；覺者，謂諸類智。」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79（大正 27，411a23～25）。 
19 「彼各各執持自體令不散壞，故名為攝。於執持義立以攝名，故勝義攝唯攝自性。」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59（大正 27，308a26～28）。 
20 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3 中說：「地云何？答：顯、形色，此是世俗想施設地。…

地界云何？答：堅性觸，此是勝義能造地體。」（大正 27，689a18～21）。又如《顯

宗論》卷 29 引尊者世友說：「無簡別總相所取，一合相理，名世俗諦；若有簡別

別相所取，或類或物，名勝義諦。」（大正 29，915a7～9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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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上窺探出法法間因果、作用等之關係。這如《大毘婆沙論》中述二十二

根時，先對一一的性相作一確定後，再以學、無學、非學非無學等三法門、

四法門作「類」觀察，繼而談「攝不攝」、「相應不相應」、「因緣」、

「成就、不成就」等論門。次第的如此觀察，即能對二十二根這一組法的

實際情形──依於時間上、空間上、性質上的不一而有多樣的顯現，作一

全面性的了解。地水火風四大種、智、煩惱等也是如此，各有立「結蘊」、

「智蘊」、「大種蘊」等而作詳細的論究。 

三、攝分別的影響 

經由上文的說明可知，阿毘達磨論者於一一法上觀察一一的相，這樣

的思擇、辨析下所得知的相，是側重於現象的。然於現象界，依於不同的

因緣條件和合而成的緣起法是可有多種不同的層次性，這如《大智度論》

中所立的「法」、「受」、「名」──三假，即顯示三類不同的因果的關

係。21這樣即需探求諸法的真實，分別這些法相何等是真實的，何等又是假

有的？若約說一切有部論師而言，這樣的考察即是上文所說「攝門」分別

的功用。 

如此，在有部的假實分別下，得知了常人平時所見，所聞，所觸的，

都是眾多積集的和合色，經觀慧的分析是會失去其本性的是假名法；真實

的法，是經覺慧的分析推究到不可再分析也不會失其存在的各各住於自相

的勝義法（即色、心、心所、心不相應行、無為，五類法）。如地，常識

所得的是「顯、形」色；究竟的地界，是勝義能造的「堅性」。22以一切法

的最後單元為實相，一和合相是假名有，而來分別世俗與勝義，這是《大

毘婆沙論》中論師們的思想。不過時代的差降，思想的演變，後代的論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「五眾等法，是名法波羅聶提。五眾因緣和合故名為眾生，諸骨和合故名為頭骨，

如根莖枝葉和合故名為樹，是名受波羅聶提。用是名字取二法相，說是二種，是為

名字波羅聶提。」《大智度論》卷 41（大正 25，358b22～26）。 
22 「地云何？答：顯、形色，此是世俗想施設地。…地界云何？答：堅性觸，此是勝

義能造地體。」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33（大正 27，689a18～2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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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這假有與實有的分別說到： 

若事分別時，捨名則說等（世俗）；分別無所捨，是則第一義。《雜

阿毘曇心論》卷 10（大正 28，958b8～9） 

諸和合物，隨其所應總有二種性類差別：一、可以物破為細分，二、

可以慧析除餘法。謂且於色諸和合聚破為細分，彼覺便無，名世俗

諦，猶如瓶等。非破瓶等為瓦等時，復可於中生瓶等覺。有和合聚

雖破為多，彼覺非無，猶如水等。若以勝慧析除餘法，彼覺方無，

亦世俗諦。非水等被慧析除色等時，復可於中生水等覺故。…若物

異此，名勝義諦，謂彼物覺，彼破不無，及慧析餘，彼覺仍有，名

勝義諦。《順正理論》卷 58（大正 29，666a9～20） 

二諦的安立，完全在事相上的假實法上而說，這與《大毘婆沙論》時

期評家（正統毘婆沙師）以四諦的事相為世俗，無常等十六行相為勝義的

「理事」二諦原意，明顯有了改變。23然而這似乎是一種（阿毘達磨論者）

共同的傾向，因不僅是有部學者有這種看法，連遠在錫蘭島的銅鍱部也是

如此。如其著名的論書《清淨道論》中說： 

於第一義中，觀察一一法，則無執著者的所謂「我」或「我是」的

有情，只是第一義的名色而已。作如是觀者的見名為如實之見。24 

以及《阿毗達磨概要》的助讀書《阿毗達磨概要精解》對究竟法（paramAttha）

的內容解釋說： 

此中敘述記載於阿毗達摩諸法義，於究竟法共有四：心、心所、色、

涅槃。…諸究竟法是基於它們各自的自性（sabhAva）而存在之法。

這些法是：最終存在而不可再分解的單位；由親身體驗、如實地分

析而知見的究竟法。此等實際存在之法不能再分解為更小，而是已

分析至最小最終的單位，是組成種種錯綜複雜的現象的成份。由此

它們被稱為究竟法（paramAttha）。2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參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19～140；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

之研究》p.523～524。 
24 《清淨道論》（簡體版）p.558。 
25 菩提比丘（英編），尋法比丘譯《阿毗達磨概要精解》p.3～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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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、心、心所、涅槃為究竟（勝義）法，這不是與有部以持有自相

的五類法為勝義諦相同。探究這一定義確定的理由，或許即如印順導師所

說：「這是對世俗與勝義的定義，作精確的論究，而歸結於此」26，為其原

因吧！至於將假名有與實相有，世俗諦與勝義諦配合在一起說，依導師的

看法是在《大毘婆沙論》時期以後才有的。27 

四、結語 

屬真實作意攝的自相作意，是以「分別此法與所餘法有差別義」的方

式而對一切法如理觀察。於基本的定義中，是通於多方面的；對一法或一

類法的所特屬的性質思惟，即可名為自相分別。然而經於阿毘達磨論者自

性攝自性，不攝他性的「攝」論門考察下，一一自性不同的法不相為攝，

分別的各立為單一性的本質，相對的名為自性、他性。這樣經於長期的論

究，阿毘達磨論者對這世間（有、無情）及解脫的修證整理出了萬法的質

素表。此中，法自性可分為：「色」、「心」、「心所」、「不相應行」、

「無為」五種（銅鍱部立有四類除不相應行法）。內容，如小乘七十五法

（銅鍱部大寺派則立八十九心28與五十二心所），大乘百法之說。以後的論

典，對於一切法的自相分別，皆是以這些為基準了。 

其次，在事相上約分別法的究極自性──極微色與剎那念為自相分別。

若就遍通一切法的「理性」而言，那唯四諦理──無常等十六行相才是共

相，非是一一的論門了。因此上文《大毘婆沙論》中的第三說才會言：「十

六行相所攝慧，唯分別共相」。於是晚出的阿毘達磨論，幾乎皆以此為共

相，非彼及餘了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524。 
27 參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131。 
28 或更細分為一百二十一心，參菩提比丘（英編），尋法比丘譯《阿毗達磨概要精解》

p.53～5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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